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各項危機處理程序指引
1)第一時間處理下列事項:

(一)處理情緒不穩定、有自殺或傷害身體傾向的學生，免其因一時衝動，做出無法彌補的憾事。

(二)當突發性傷亡事件發生後，處理事件及安撫其他學生的不安情緒。

(三)當學校發生火警或受到不明氣體侵襲時，將學生疏散到安全地方。

2)緊急事件工作

(一)當危機事件發生、應立即召集所有可出席的小組組員，商量如何處理及分工。

(二)處理及照顧自殺或受傷師生。

(三)關注校內其他學生及老師對事件的反應。

(四)與外界聯絡。

	事項
	負責人
	備註

	處理傳媒查詢
	校長、副校長
	· 校方代言人

· 接待傳媒(先由副校長接待)

	處理警方查詢
	校長、副校長
	· 事先收集各證物以便警方查詢

· 須事先預備校務會議紀錄以便警方閱覽

	處理一般家長查詢
	校長、副校長
	· 回答家長查詢

	安排全校老師會議
	副校長
	

	安排受事件影響的學生接受輔導
	學生輔導老師
	

	知會全校學生
	副校長、

訓導主任
	· 以中央廣播或周會通告全校學生

	知會學生家長
	副校長
	· 草擬家長信(包括新聞稿)

	探訪慰問的安排
	學生輔導老師
	· 探訪有需要的學生及家人，以表達校方的關心

	記錄/檢討工作
	學生輔導老師
	· 向教育局大埔區學校發展組匯報，提交詳盡報告

· 進行跟進及檢討會議

	日常運作的改動
	副校長
	· 調動校內人手

· 編排各有關老師之代課事宜

· 調動上堂作息時間

	輔導轉介
	學生輔導老師
	· 聯絡有關支援服務機構，以便轉介教育局心理輔導組

· 聯絡校本教育心理學家


3)事後工作

(一)在危機過後作整體的評估，訂定學校未來預防的工作。

(二)帶領其他教師更敏銳地去識別及處理被情緒困擾的學生。

(三)對個別受影響的班別，解釋及介紹自殺或事情的真相及讓有關學生宣洩他們的情緒。

	教育局大埔區學校發展組：
	電話：26394856
傳真：26723747

	警察熱線
大埔警署：


	2527 7177  
報案室：36611674 / 26672292



	大埔警區警民關係組：

學校聯絡主任： 
	電話：36613582   傳真：26652856

趙漢忠警長：36613582、65086989(手提電話)

	大埔警區反黑組：
	電話：36613582

	救傷車
	電話 : 999




4)處理程序

(1) 處理學童自殺事件

【意圖自殺】

· 把該名學童帶到安靜的地方，由一位學生較熟悉的教師照顧他。

· 通知校長、副校長，亦須馬上啟動校內危機處理小組，就自殺事件評估其影響、訂出處理危機計劃及作出適當安排。
· 聯絡家長。

· 用電話聯絡訓育及輔導組大埔區學校發展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事後轉介校本教育心理學家尋求協助。

· 有需要時，對知道這事件的學生給予輔導。

【企圖自殺而沒有受傷】

· 帶領學生到安靜的地方，由一位學生較熟悉的危機小組成員照顧他。

· 通知校長、副校長，亦須馬上啟動校內危機處理小組，就自殺事件評估其影響、訂出處理危機計劃及作出適當安排。

· 聯絡家長。

· 用電話聯絡訓育及輔導組大埔區學校發展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事後轉介校本教育心理學家尋求協助。

· 有需要時，對知道這事件的同學給予輔導。

· 附註：當學生正想進行自殺時，要立刻採取行動，把他的自殺工具拿走，告訴他必須要做的事，例如：放下剪刀、離開窗台。

【企圖自殺而有受傷】

· 給予學生適當的急救及照顧。

· 通知校長、副校長，亦須馬上啟動校內危機處理小組，就自殺事件評估其影響、訂出處理危機計劃及作出適當安排。

· 召救護車。

· 若學生處於險境，應向警方求助。

· 聯絡家長。

· 用電話聯絡訓育及輔導組大埔區學校發展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事後轉介校本教育心理學家尋求協助。

· 輔導目睹事件經過的同學。

· 輔導目睹事件經過而引致情緒不安的老師。

· 應付傳媒。

【自殺死亡】

在校內發生:

· 通知校長、副校長，亦須馬上啟動校內危機處理小組，就自殺事件評估其影響、訂出處理危機計劃及作出適當安排。

· 召救護車及通知警方。

· 聯絡家長。

· 用電話聯絡訓育及輔導組大埔區學校發展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事後轉介校本教育心理學家尋求協助。

· 輔導目睹事件經過的同學。

· 輔導目睹事件經過而引致情緒不安的老師。

· 向全校同學講述事件經過。

· 應付傳媒。

在校外發生：

· 通知校長、副校長，亦須馬上啟動校內危機處理小組，就自殺事件評估其影響、訂出處理危機計劃及作出適當安排。

· 聯絡家長。

· 用電話聯絡訓育及輔導組大埔區學校發展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事後轉介校本教育心理學家尋求協助。

· 輔導由於此事而引致情緒不安的學生及老師。

· 向全校同學講述事件經過。

· 應付傳媒。

(二)學生出現情緒不穩定或異常

· 當教師發現學生有異乎尋常的表現(如一向沉靜好學的學生突然變得具滋擾性、破壞性、成績倒退；又或是活潑好動的學生突然變得沉默寡言、畏縮內向)時，應立即知會家長，找出原因，為受困擾的學生解決困難。

· 如學生上課時，突然情緒失控，上課教師應保持鎮定，一方面安撫有關的學生，另一方面派班長通知危機小組的教職員，再匯同其他成員商量分工處理。

· 未清楚學生受刺激的原因前，請教師小心言語，避免學生受刺激而造成反效果。

· 教師切勿輕易答允學生不將其困難告訴其他人，以免延誤尋求援助。

· 學生如有情緒不穩，隨堂教師切勿讓學生獨自一人，以策學生的安全。同時亦應盡快通知危機小組的任何一位教職員，以便跟進。

(三)突發性的自殺或傷亡事件

· 教師立即通知校長或主任，以便召集小組成員分工處理。

· 所有傳媒提出的問題，交由校長/副校長統籌處理。

· 教師向學生及家長交待事件時，應根據指引小心處理。

· 用電話聯絡訓育及輔導組大埔區學校發展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事後轉介校本教育心理學家尋求協助。

 (四)校內人士傷亡事件

· 用電話聯絡訓育及輔導組大埔區學校發展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事後轉介校本教育心理學家尋求協助。

· 在學校發展主任到達之前，學校迅速安排一次特別會議，知會所有教職員有關事件的情況。首先讓教職員分享他們本身的感受，然後再商討如何應付學生得悉噩耗後的反應。

· 危機小組運作，該小組應在事發後的首數天，預留時間商討教職員對事件所關注的問題。

· 所有傳媒提出的問題，交由校長/副校長統籌處理。

· 工作小組負責接聽家長的來電，解答他們疑慮，並與有關的教師及學生會面。部分教師及學生或許會需要較長時間的輔助。

· 把事件告知學生，以免他們因謠言或揣測而惶恐不安。

· 工作小組成員作好準備，如班主任在通知學生或處理學生的情緒問題時遇到困難，隨時候命提供協助。

· 教師在告訴學生有關事件之前，先向他們查詢，看看當中有沒有人認識死者的親屬，以及死者本人，以便在透露有關消息時，約略知道該特別留意那些學生的反應。

· 向學生強調把他們的感受向教師表達的重要性。

· 鼓勵學生如想多些談論自己的感受，應該約見教師或學生輔導老師。校方提供一處地方，讓學生與輔導教師會面及傾談。

· 校方以書面把事情發生的經過、以及校方曾採取的行動，告知學生的家長。

· 校長或學校的其他代表(例如：教師、輔導老師)，到死者家中進行探訪，向其家屬致慰問及提供援助。

· 學校宜盡速恢復正常運作。校方可於校內舉行追悼會，藉以表明事情已告一段落。

· 校方在日後舉行的教職員會議上，重新提醒職員如何處理危機問題及檢討有關的程序以及邀請教職員提供建議，遇有同類悲劇再次發生時，如何改善處理的辦法。

· 校方匯集有關資料，以供日後參考(例如為教師提供與學生談論關於「生命與死亡」的意義或書籍)。

(五)火警 / 爆炸 / 受不明氣體侵襲

· 師生均需要保持鎮定。

· 師生均切勿觸動任何電器開關或敲擊金屬物品，以免引起爆炸。




· 在未清楚不明氣體的類別前，校方不使用中央廣播系統。     

· 在火警/受不明氣體侵襲時，校長、副校長及訓育主任負責指揮及儘早疏散學生。

· 科任教師必須照顧正任教班別的學生，如無特別指示，不可擅離任教之班別。                         

· 全體教師按校長、副校長、訓育主任或消防人員的指示(路線視乎當時實際的情況)帶領學生疏散到安全地點(如禮堂或操場等)。

(六)傳染病的傳播

· 教師如發現班內有數位同學同時染病，應立即通知校長或健康促進組主任，以便召集小組成員跟進處理。

· 教師應要求染病的同學立即休假及看醫生，以免病菌蔓延。而為保持班房內空氣流通，將會暫停使用冷氣。

· 備註：工友會定時清潔冷氣機，而危機小組組員亦會監察冷氣機清潔的情況。

(七)處理懷疑虐兒個案

· 老師懷疑有學生被虐待，請立即通知校長、副校長及學生輔導老師。

· 危機處理小組運作。

· 若了解事件後，覺得事件嚴重，通知教育局區域教育服務處，尋求意見。   

· 必要時，可向保護家庭及兒童課(FCPSU)諮詢(可不留任何資料)或正式轉介個案。

· 保護家庭及兒童課(FCPSU)社工到校後，個案由他們跟進(校方及學生輔導老師角色會作支援及日後配合跟進服務)。

· 處理個案過程中，FCPSU或警方會諮詢學校有關教職員。

· 老師及學生輔導老師出席跨專業個案會議討論學生的福利事宜。

· 如學生繼續回校上課，須密切留意該學生的進展，及通知負責社工有關學生的狀況和發展。
(八)處理學生校外活動意外事件程序
· 活動出發前由領隊老師聯絡當地警署，並要清楚知道最近醫院的電話，若發生意外，可立即召救傷車。

· 若有學生受傷，立即致電通知校長、副校長或活動主任(如即時未能聯絡，請即通知書記代為跟進)，告知意外性質、當時情況及學生姓名、班別等。

· 如意外地點有救護站，應帶傷者到救護站急救(由有急救證書老師負責)。

· 若學生受傷情況嚴重，由救護站 (如有) 人員代召救傷車，老師立即致電校方，告知傷者會送往哪間醫院。

· 如現場無救護站，由領隊老師召救傷車，並陪同傷者到醫院。

· 校方 (職員) 通知傷者家長前往醫院。

· 當傷者家長到達醫院，老師扼要轉告情況後，可離開醫院。

· 活動主任跟進事件並向校長匯報。

(九)學校如何處理食物中毒事件

· 老師懷疑有大量學生食物中毒，立即通知校長、副校長及健康促進組主任。

· 危機小組運作。 

· 若了解事件後，覺得事件嚴重，先召救護車到場照顧學生(之後可根據情況，向食物環境衛生署投訴，熱線電話：2868 0000 ) 。

· 通知受影響學生家長，學生將送到就近的醫院。

· 老師應記錄食物來源、病發時間及留下學生食物殘渣，以便將來進行化驗。

· 安排部份老師到醫院探望受影響同學。

· 如同學回校上課後，須密切留意該學生身體狀況，按情況協助學生復課。

· 危機應變小組及健康促進組進行檢討。
(十)學校處理炸彈警報

· 學校如接獲炸彈警報，除非經調查後有足夠理由相信警報只屬惡作劇，否則應慎重處理。在任何情況下，校方任何人員均不應嘗試接觸或自行處理可疑物件。

· 接獲炸彈警報後，校長應評估情況，並立即通知警方。警方會指示校方是否須把學生撤走，以便在校舍內進行搜查。

(十一)遇交通意外之處理
· 若遇上交通意外，教職員必須保持鎮定，並且立刻查看學生有否受傷，並予以安慰。
· 按需要報警及召救護車，並即時致電向校長報告意外的情況。
· 在場教職員有責任保持意外現場的一切證據。未得到警務人員的准許下，任何人不得隨意移動或改變車輛的任何部份。
· 警方到場後，教職員協助肇事的司機按警方指示將車輛停泊路旁，以免阻礙交通。
· 教職員必須記錄肇事司機之姓名、身份證號碼（核對證件）、車輛號碼、聯絡地址及電話等資料，亦要記下警員編號，以便跟進工作。
· 教職員切記避免與肇事司機爭執或對意外作出任何承諾。
· 將事故記錄在案，並將副本呈交校方，及有需要時通知保險公司。

(十二)受到襲擊處理

· 評估受影響的程度

蒐集及澄清有關危機事件的資料 ，評估危機事件嚴重程度及受影響的人數 ，辨別出校內是否有遇害者、目擊者及其數目 ，評估是否需要校外支援 
· 啟動學校危機處理小組 

協調校內外的資源，迅速應付危機 ，訂定危機處理的應變計劃: 確保所有學生及教職員的安全 ，確保發放的消息一致，以免流言四散 ，提供情緒支援，幫助受困擾的師生 ，透過有效的危機應變，促進師生的個人成長 

· 召開職員大會 

向校內所有教職員交代有關事件，並澄清他們對事件的疑問 ，解釋危機處理小組所擬定的應變計劃，並落實執行的時間、步驟及分工 ，穩定教職員的情緒，並為有情緒困擾的教職員提供支援 

· 安排特別班主任課 

為學生提供一個安全及熟悉的環境，鼓勵學生以積極正面的態度面對襲擊事故 ，按不同年紀學生的需要，安排適切的輔導 ，協助學生把悲傷轉化為正面積極的行為 ，識別受事件困擾的學生，安排他們接受學校輔導老師的跟進 
· 檢討危機處理及統籌各項跟進的工作 

檢討危機處理的安排、遇到的困難及可改善的地方 ，教師簡報學生對事件的反應 ，提醒教師觀察受情緒困擾的學生 ，討論短期跟進計劃 ，因應學生的需要，計劃全校性的教育，識別關於危機處理的教師培訓需要
參考資料

教育局危機處理小組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crisis-management/about-crisis-management/index.html
求助熱線及社區資源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crisis-management/helpline-community-resources/

 

